
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

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》的备案报告

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》（佛

府〔2022〕14 号）已经 2022 年 11 月 24 日十六届市政府第 30

次常务会议通过，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布，自 2022 年 11 月 28

日起施行。现将公布该文件的通知、文件正式文本和说明一式三

份呈报备案。

佛山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月 28 日

依申请公开 佛府规备字〔2022〕3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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